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국문초록

爲了解決“用”的詞性問題, 本文先討論“用”的介詞說, 再探究“用”的動詞性, 最後
提出我們關於“用”詞性的觀點。

我們得出如下的結論:
1)關於“用字結構+vp”或“用字結構+來/去+vp”結構中“用”的詞性, 目前比

較有影響的說法是: 具有引進手段、方式等用法意義時“用+賓語”是介詞結構。
但“動詞+賓語”也能引進手段、方式等, 因此我們認爲“用字結構”不一定是介詞
結構而可能仍然是動賓結構。

2)“介詞+賓語”與“動詞+賓語”之間有密切關係, 但也有差異。介詞應爲除介詞功
能外不用作動詞, 但動詞總是有可能出現“兼類”現象。前者不能充當謂語的中心成分而
後者能充當謂語的中心成分。“用+賓語”結構也可以用作謂語的中心成分, 這時“用”的
詞彙意義基本相同。因此我們認爲這樣的“用”是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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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用字結構+vp”或“用字結構+來/去+vp”結構中, “用”後面有時可以出現時態
助詞“了”。 此外, “用”與“不用”的對應現象, 以及“用”在被動句中的使用情況等都有助
於判定“用”的詞性。這種現象都與介詞無關, 而與動詞有關。

4)基於這種認識, 我們認爲不管“用”出現在哪裏一律都應是動詞。
关键词: 介詞 , 動詞, 及物動詞, 賓語, 述語

1. 序言

關於“用字結構+vp”或“用字結構+來/去+vp”的結構, 比較有影響的一種說法

是: “用”是介詞, 具有引進手段、方式等功能。(參見陳均周《兼類詞選釋》198

5：253)另一種說法是: 不管“用”出現在哪裏一律都是動詞。(參見吕叔湘《現代

漢語八百詞》1999:626)

目前學界更傾向於“用”是介詞。在中國出版的很多詞典如《現代漢語詞

典》(以下簡稱《現漢》)(2018:1579)、《學生現代漢語詞典》(2015:1441)、《現

代漢語規範詞典》(2004:1578)等都將這種“用”歸於介詞。《現漢》的影響力非常

大, 學界一般受到它的影響, 多數學者承認“用”有介詞的詞性。

吕叔湘在《現代漢語八百詞》中的觀點由於沒有展開論述, 並未引起學界的

重視, 但我們贊同這種觀點。我們認爲“用”具有引進手段、方式等功能時, 它與

別的介詞並不一樣, 仍具有動詞的語法特點, 因此, “用”不應是介詞而仍然是動

詞。

一般來講, 介詞後面不能出現時態助詞, 但“用”具有引進手段、方式等功能

時後面也能出現時態助詞。此外, “用”與“不用”的對應現像, 以及“用”在被動句中

的使用情況等都有助於判定“用”的詞性。我們從以上多重角度去分析“用”的相關

問題, 有助於判定“用”的詞性。

爲了解決“用字結構+vp”或“用字結構+來/去+vp”的結構中“用”的詞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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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先討論“用”的介詞說, 再探究“用”的動詞性問題, 最後提出我們關於“用”詞性

的觀點。

2. “用字結構+vp”或“用字結構+來/去+vp”中“用”的介詞說質疑

介詞與動詞之間有時界限不清或判定時會有不同的意見。胡裕樹、范曉在

《動詞研究》（1995：13）中有如下論述：

「依據動詞和介詞之間功能的差別，有些詞在劃界上沒有爭議，例如“
從”、“自”、“自從”、“於”、“以”、“把”、“被”、“對於”、“至於”、“關於”
等，這些詞一般都看作介詞。但也有些詞，例如“往”、“朝”、“向”、“到”、
“用”、“拿”、“靠”、“替”、“像”、“望”、“衝”、“在”、“叫”、“讓”、“給”、
“比”、“跟”等，就有不同看法了。」

在現代漢語中有些詞只能是介詞，有些詞是介詞和動詞的兼類詞, 還有些詞

是動詞還是介詞有不同的看法，其中一個就是“用”。1)胡裕樹、范曉認爲 “用 ”

有介詞的詞性。

陳均周在《兼類詞選釋》(1985：253)中關於“用”有如下論述：

1) 《現漢》 (2018:1579)：

「用 yòng ①動 使用：〜力│〜腦 │〜量│〜料│公〜│大材小〜。②費用： 〜項│家
〜。③名用處：功〜│多少總會有點兒〜。④動需要(多用於否定式)：天還很亮，不〜開燈
│東西都準備好了，您不〜操心了。⑤動 吃、喝(多含恭敬意) ：〜飯│請〜茶 ⑥介 引進
動作、行爲所憑藉的工具、手段等：〜筆寫字│〜老眼光看人。⑦<書>連因此(多用於書
信)：〜特函達。⑧(Yòng)名 姓。」

《現漢》將“引進動作、行爲所憑藉的工具、手段時”的“用”歸於介詞。《現漢》 認爲“用”已
經虛化了, 才將“用”歸於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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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yòng) 兼動詞、介詞。

動詞：使用； 需要。 例如：
①買這件呢子大衣用了九十多元。

②這支鋼筆你先用着吧，我暫時不用。

③菜刀用過以後得擦乾淨，不然會生銹的。

④你用不用這本書作參考?
⑤請你把鋼筆借給我用用。

⑥這把刀子用得刀刃都鈍了。

介詞：表示動作的方式。例如：
⑧這兩句話之間應該用句號隔開。

⑨他用手蒙住了我的眼睛，我一點也看不見。

辨析：“用”屬動詞時，可作謂語，能帶賓語，如例①的“錢”、例④的“書”；
能帶時態助詞“着、了、過”，如例①②③；能帶補語，如例⑥的“刀刃都鈍
了”、例⑦的“於外交場合”；能用肯定否定相疊的方式提問，如例④；能用
“AA”式重疊，表示動作短暫，如例⑤。屬介詞時，不具備上述語法特點，
不能單獨充當句子成分，只能和後邊的名詞性詞語組成介詞結構作狀語，
如例⑧⑨的介詞結構“用句號”、“用手”分別表示“隔”和“蒙”的方式。」

辛菊在《現代漢語》(2014:184)中有如下論述:

「介詞主要有以下類型。

表示時間、處所、方向:..........
表示方式、方法、依據、工具、比較: 按、按照、依照、遵照、依據、靠、

本着、用、經過、通過、根據、據、以.、將、憑、拿、比。............」

以上觀點都認爲介詞“用”與表示方式有關。

邢福義(《漢語語法學》1998:217)認爲“用+賓語”只能出現於狀語中時，“用”

是介詞，而“用+賓語”旣能出現於狀語中，也能充當謂語的中心成分時, “用”是動

詞。2)基於這種認識, 邢福義將在“他用斧頭砍樹”中的“用”分析是動詞, 而在“他

2) 邢福義在《漢語語法學》(1998:219)中關於動、介詞有如下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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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髒話罵人”中的“用髒話”不能單獨充當述語, 故“用”是介詞。 不過我們認爲“用

髒話”在其他句子中也能充當謂語中心成分, 如: “對付他這種人不能用好話, 只能

用髒話。”可見邢福義所擧例句也有値得推敲的地方。但邢福義將“他用斧頭砍

樹”中的“用”分析爲動詞。從這一點看來，邢氏觀點與一般動·介兼類說有一定的

差異。

邢福義後來在《漢語語法三百問》(2004:128)中有如下論述：

「〔3〕“來”“去”。這兩個詞通常出現在“介詞結構+來/去+VP”的結構之
中。如:用酒精來麻醉自己〡用經濟手段去解決問題。······這裏的“來、去”
已經不是趨向動詞, 它們用在介詞結構和VP之間, 幇助了狀心結構關係的表
達。」

“用”表示動作的方式時, 除了“用字結構+VP”的結構以外, 也可以採取“用字

結構+來/去+VP”的結構。3)例如: “一是用改變一個音節的語義和同音假借的方

法來創造新的單音詞; 二是用重疊、連綿語音造雙音詞; 三是用偏正、並列、支

「採取第一種辦法，意味着在介詞和動詞的劃分上有兩個斷定：其一，在“XN+VP”中出現的
X，統統斷定爲介詞。當然，XN有時能够連着S單用，有時不能，有時似能似不能，這正反映
了介詞和動詞之間的割不斷的淵源關係。其二，在“S∥XN”的格式裏，XN充當謂語，是動詞
結構。這就是說，介詞結構不充當謂語。當經常以介詞結構的面貌出現的XN充當謂語的時
候，XN不再是介詞結構。……。」

在此,邢福義指出了介詞與動詞不易區分的問題，並對第一種方法進行了分析，邢福義認爲X出
現於“S+XN+VP”時是介詞，而出現在“S+XN”時是動詞。這顯然是根據句法功能來區分介詞
和動詞。基於這種認識, 邢福義將它們都分析爲動詞和介詞的兼類詞。

3) 司徒允昌、劉莉芳在《新編現代漢語》(2006:282)中有如下論述:

「介詞是漢語語法詞類系統中的一個重要的類別。它在意義上等同於一般意義上的虛詞, 沒有實
在的詞彙意義, 只有語法意義, 在句法功能上主要起介引功能----介引體詞性詞語等謂語動
詞。」

司徒允昌、劉莉芳認爲介詞沒有實在意義, 故與動詞不同, 在句子中具有介引功能。主張“用”爲
介詞的學者基本上依據這種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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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陳述、補充、附加的語法手段創造雙音短語。”(《漢語離合詞硏究》p287)

其中“用······創造”與“用······來創造”之間有對應關係。

邢福義談到“介詞結構+來/去+VP”的結構時, 將“用酒精來麻醉自己”、“用經

濟手段去解決問題”中的“用”都看成介詞, 而“來、去”分析成表達狀心結構關係的

助詞。針對這種認識, 我們看一下有關“用”與“來”相關的例句：

①19世紀中葉的語言學家幾乎都用比較的方法來硏究語言, 其中最爲著名、

影響最大的是施萊歇爾(August Schleicher, 1821—1868)。(《英漢詞彙模
式對比硏究》p9)

②格里木1822年出版的《德語語法》(第二版)，用較大的篇幅來討論字母，
闡述了德語與其他印歐語言之間的語音對應關係。(《英漢詞彙模式對比
硏究》p9)

③財主喜歡吉利話, 所以就用“吉星高照”“萬壽無疆”等褒義詞來表達自己的
情感。(《趣味語文》p123)

④用兩種不同的語言來表達所得到的對應篇章語料。(《英漢詞彙模式對比
硏究》p183)

⑤因此, 結識你喜歡的男人, 通過微笑, 目光深入接觸, 用你的肢體語言來向
他傳達你的意思。(《談情的藝術》p183)

依據邢福義的觀點, 這是“介詞結構+來/去+VP”結構, 但因爲例①②③④中

的“用”後面都能出現“了”而且都能爲“使用”代替(例⑤的後面不能出現“了”只是該

句是祈使句的關係), 因此我們考慮“用”具有引進手段、方式的功能時, 可能不是

介詞而仍然是動詞。

3. “用”的詞性判斷理據

與動詞不同, 介詞後面不能出現時態助詞。基於這種認識, 看一下例句：

①你的父親是用了非常不道德的手法,演出了一出俗不可耐的通俗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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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YONARABUS》p194)
②豪斯上校用了什麽方法來影響威爾遜總統的?(《人性的弱點》p165)
③所以如果同樣一個音，却用了三種符號來表示的時候，就比較不容易學
習，……(《漢語語言學》p263)

④墨古修並不曉得羅密毆想跟提伯特講和的秘密原因, 就把現在他這種容忍
看作沒骨氣的怕事之擧,於是他就用了許多輕蔑的話來激怒提伯特, 叫他
繼續剛才跟他的爭吵。.(《莎士比亞故事集》p219)

⑤倒是他的親戚們用了抽籤的方式解決那個問題。(《林肯外傳》p180)
⑥前者重在表示堅決的意志, 用了兩個否定詞, 表達了更强的語氣;(《實用
現代漢語》p330）

⑦反復跌宕的文字中間又用了一個表示突轉的破折號, 使魯迅的悲憤感情顯
得更加深沉濃烈。.(《實用現代漢語》p333）

⑨這裏用了五對引號,辛辣、尖銳地回擊了狄克――……(《實用現代漢語》
p335)

⑩……甚至用了一些粗俗的詞語, 表現了他坦率豁達、講求實際的性格特
徵。(《實用現代漢語》p52)

這裏的“用”不能爲純粹的介詞“以”來代替, 因爲“以”後面不能帶時態助詞“了”,

也就是說介詞不能帶表示完成的“了”。“他在圖書館看書”、“我在家等你”等中

“在圖書館”、“在家”裏的“在”才是介詞。4)我們不能說“他在了圖書館看書”、“我

在了家等你”等。當然, “在”或“是”等充當述語時也不能帶“了”, 這與動詞的類型

有關。這裏需要注意的一點是, 雖然在現代漢語中有“他住在了北京”、“課本擱在

了書架上”, 但這裏的“在了北京、“在了書架上”並不是介詞結構, 實際上“在”已經

4) 這種例子很多, 例如:

①如黃虛的拼音方案(1909)中就用cz、cs、r來表示舌尖後音; 一個叫作“內地會”的拼音方案中,
也用r與sh匹配成的, 之後劉繼善、趙元任、周辨用一直到在美國通行比較廣的耶魯式漢語拼
音中, 也都採用了r。(《漢語拼音運動與漢民族標準語》p72)

②限於篇幅, 我們在這裏只能集中談一個字母與語音的配合問題, 也就是漢語拼音方案是怎樣用
26個拉丁字母去體現普通話漢語音系統的, 它吸收了注音符號、國羅和北拉中的哪些優點。

《漢語拼音運動與漢民族標準語》p6)
③這樣, 從語音互補分布的角度和字母配置的經濟原則來看, 用兩套字母去拼寫三套聲母無疑是
一個最佳方案。(《漢語拼音運動與漢民族標準語》p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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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與其前面的“住”、“擱”一起構成了述語。“住在”、“擱在”是動介結構充當述

語, 而這裏的“了”並不是與“在”有關, 而與“住在”、“擱在”有關。這與“用”後面出

現的“了”性質很不一樣。“用”在句子中雖然是引進動作、行爲所憑藉的工具、手

段等，但它不是介詞，而是動詞。這種例子在現代漢語中很多。“用”後面帶時態

助詞“了”, 都可以表明“用”的動詞性。5)

房玉淸在《實用漢語語法》(1996:78)中有如下論述:

「(4)介詞不能加“了、着”等助詞。“爲了、爲着、朝着、沿着”是雙音節介
詞, “了、着”在這裏是構詞成分, 不是助詞。

常用的介詞有(參看9.7.3):
被 讓 由 把 將 給 替 和 跟 同 與 比
對 對於 從 自從 離 到 往 向 朝 朝着 沿着
在 當 爲 爲了 爲着 憑 用 靠 通過 連 關於
至於 按 據 照 按照 根據」

房玉淸認爲介詞不能加助詞“了”, 又說“用”等是常用的介詞。但事實上“用”

與別的介詞不同, 其後面能帶時態助詞“了”。6)基於這種認識，看一下例句：

①……，因爲其中使用了與生成語法的短語結構描述在精神上一致的擴展
法來鑑別詞與非詞。（《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p13

②……針對不同類型的結構方式提出了各種形式鑑別手段以區分二字組合
中成詞性、類詞性的高低，……（《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
展》p13）

③趙元任的《漢語口語語法》用了幾章的篇幅來談詞的性質與詞的構成成
分，……（《詞彙化：漢語雙音詞的衍生和發展》p13）

5) 甚至“用”後面還能出現“起”、“上”，如“難得用起腦袋思考……”（《幸福五角》p91）、“聯合
詞組並非一定要用上連詞“和”、“與”、“而”等連結，……（《現代漢語歐化語法概論》p7
9），“用”能帶“起”、“上”等，這是介詞所不具有的現象。

6) 宋玉柱在《現代漢語語法基本知識》(1992:36)中認爲句法功能對劃分詞類作用不大，並强調結
合能力的重要性。宋玉柱的觀點有一定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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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例句是同一作者在同一書中用的，其中的“使用”、“提出”、“用”等都用

來引進手段、方式等，而且後面都出現助詞“了”，“使用”和“用”在這裏都應是動

詞。

吕叔湘在《現代漢語八百詞》(1999:626)中關於“用”有如下論述:

「用 yòng
〔動〕1. 使用。可帶‘了、着、過’ , 可重疊。可帶名詞賓語。

你〜鎬, 我〜鐵鎚〡買這套設備〜了不少錢〡你先〜, 我後〜〡這種計算機
我會〜〡把手推車都〜上了〡這把刀子〜得刀刃都沒有了
a) 用在連動句的前一部分, ‘用+名’表示後一動作所憑藉的工具、方式或手
段。

〜開水沏茶〡兩句話之間應該〜句號隔開〡同一個題材可以〜不同的文
學形式來表現

b) 用 +來 +動。

煤可以〜來作化學工業的原料〡種羊主要〜來改良品種〡中國人把油煙
和松煙〜來作墨……」

吕叔湘談到“用字結構+vp”或“用字結構+來+vp”的結構時, 認爲“用+名”表示

後一動作所憑藉的工具、方式或手段時 , “用”是動詞, 並擧了“用開水沏茶〡兩句
話之間應該用句號隔開〡同一個題材可以用不同的文學形式來表現”等例子。吕

叔湘認爲“用字結構+vp”或“用字結構+來+vp”的結構中, 前者注重方式, 後者注重

目的, 但“用”作爲動詞都具有引進方式、手段等功能。7)我們是贊同這種觀點的。

4. 動詞“用”相關問題探究

我們在前一章中討論到“用”的動詞性問題。在這章中再從其他的角度來證

7) “用斧頭砍樹”與“以斧頭砍樹”之間, 意思都相同, 但“用斧頭”單獨充當述語, 而“以斧頭”則不行,
故這裏的“用”是動詞, 而“以”是介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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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這一點。請看下面的例句:

①正因爲如此, 翻檢一下漢語拼音運動中的各種方案, 凡洋人爲漢語設計的
拼音方案,..都不用濁聲 輔音字母b、d、g等來表示漢語的ㄅ、ㄉ、 ㄍ因
爲這類聲母都是淸塞音, 他們囿於拉丁字母的傳統, 寧肯把這幾個字母棄
置一旁,.而用表示淸塞音的p、t、k或加符字母來表示它們之間不送氣與
送氣的對立。(《漢語拼音運動與漢民族標準語》p73)
案:這裏“不用”與“用”之間有對應關係, 它們都充當述語而分別帶賓語“濁
聲輔音字母b、d、g等”與“表示淸塞音的p、t、k或加符字母”。在現代漢
語中,沒有“不+介詞”充當述語的情況。“不用”的“用”不是介詞而是動詞。

如果坚持主张“用”是介词，而“不”修饰“用浊声輔音字母b、d、g等來表
示漢語的ㄅ、ㄉ、 ㄍ”的话，是没考虑句子的匀称性，很不科学。

②所以不用附加符號, 用不同的字母和改變拼法來表示不同的聲調, 以陽平
和上聲爲例。 (《漢語拼音運動與漢民族標準語》p42)
案:前面的“不用”與後面的 “用”、“改變”之間有對應關係, 而“用”與“改變”
之間又有對應關係。這裏的“不用”、“用”、“改變”都可以看成是動詞。如
果堅持主張“用”是介詞，而“不”修飾“用附加符號, 用不同的字母和改變
拼法來表示不同的聲調, 以陽平和上聲爲例。”的話，是根本不考慮句子
的勻稱性和音義關係。

我們還可以從轉換形式的角度, 請看下面的例句:

①他用開水泡茶。→他泡茶用開水。

②他不用開水泡茶。→他泡茶不用開水。

③他從大邱出發。→*他出發從大邱。

④他不從大邱出發。→*他出發不從大邱。             

從轉換形式來看, 動詞“用”與介詞“從”有明顯的不同。

以上我們從不同的角度進一步討論了“用”的動詞性問題, 這更能支持我們關

於“用”的詞性的判斷。除此之外, 我們再來考察以下這些例句的用法:

①在這兩部書中他首次使用語音對應關係來比較不同語言中的詞源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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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漢詞彙模式對比研究》 p9)
②心理語言學運用語言學和心理學的理論方法來研究語言、語言學習、語
言運用時的心理過程。(《英漢詞彙模式對比研究》 p33)

③首次利用語音對應關係來比較不同語言中的詞源形式。(《英漢彙模式對
比硏究》p44)

④在這場爭論中臺灣和海外衆多學者, 絶大部分是不贊同在中文音譯方面採
用通用拼音來代替漢語拼音。《漢語拼音方案運動與漢民族標準語》
(p3)

⑤有些廣告引用中央領導人的話來宣傳自己的產品，實際上就違背了上面
第二點規定，因而受到查處。（《漢英語法比較指南》p61）

以上例句中的動詞“使用”、“運用”、“利用”、“採用”、“引用”等8)表示的都是

手段、方法等，“來”是沒有詞彙意義僅僅起連接作用的助詞。“使用”、“運

用”、“利用”等與“用”之間在意義上有密切關係, 且其功能完全相同。如果“使

用”、“運用”、“利用”等是動詞, 那麽, “用”也應是動詞。我們也許能用“以”來

代替“使用”、“運用”、“利用”等, 但“以+賓語”在現代漢語中只能充當狀語, 故

“以”只能是介詞, 用“用”來代替“使用”、“運用”、“利用”等時, “用”只能是動

詞, 因爲“用+名詞詞語”還能充當謂語的核心成分。

一般來講, 學界只從能動句中討論“用”的詞性, 其實“用”也可以出現於被動句,

8) 下面的例句支持我們的這種認識。例如:
①只有依靠語法問題才能有把握地給它歸類。(《語法問題探索》p300)
②本形容詞(본형용사)：接於補助形容詞前，表示詞彙意義的形容詞。(《韓國語概論》p66)
③它借助斜體詞語的詞彙語法銜接手段，抽絲般地引出新信息，達到對主題的全面說明，形
成一個完整的思維過程和語篇。(⟪英漢語言對比研究⟫p471)
④活的語言就應該吸取其他語言養分來滋養自己、豐富自己。(《現代漢語歐化語法概論》
p138)
⑤讀時加重語氣來表示強調突出。(《韓國語概論》p147)

如果僅憑其句法功能來判定詞性的話，“依靠”、“借助”、“吸取”、“加重”都可以歸於介詞。但
《現漢》等詞典並沒有將它們歸於介詞。可見句法功能在判定詞性時，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以上例句中的“依靠”、“借助”、“吸取”、“加重”都用於表示方式或依據的從句中。這裏例①
至例③沒有“來”而例④、⑤有“來”，其實在我們看來例①至例⑤都用“來”或都不用“來”基本
上沒有兩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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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引進方式、手段等。那麽被動句中的“用”也應是動詞。現在考察一下“用”出

現在被動句的情況。例如:

①“是”有時用在動詞或形容詞前邊表示有所肯定或有所否定……(《語文知
識千問》p104).
案: 這裏的“用在”是動詞性結構, 與其後面的賓語“動詞或形容詞前邊”一
起構成動賓結構表示手段、方式。這與“用”很有關係, 只是“用在”的主語
是受事者, 而“用”的主語是施事者, 但其本質是相通的。

②……用在形容詞短語之間表示程度高……(《漢語語法》p458)
案: 這裏的“用在”是動詞性結構, 與其後面的賓語“形容詞短語之間”一起
構成動賓結構表示手段、方式。這與“用”很有關係, 只是“用在”的主語是
受事者, 而“用”的主語是施事者, 但其本質是相通的。

③“了”字還可以用在表示時間、季節等的名詞或數量詞之後, 表示强調。

(《漢英語法比較指南》p297)
案: 這裏的“用在”是動詞性結構, 與其後面的賓語“表示時間、季節等的名
詞或數量詞之後”一起構成動賓結構表示手段、方式。這與“用”很有關係,
只是“用在”的主語是受事者, 而“用”的主語是施事者, 但其本質是相通的。

由於介詞的前附性(參見胡裕樹《現代漢語》1987:296), “在”不再跟其後面

的成分發生關係, 而與其前面的成分構成述語而帶賓語。“它們常常依附在詞、

詞組和語句之後，表示一定的附加音義。”（《張志公漢語語法敎學論著選》）

中由於“在”的前附性（參見胡裕樹《現代漢語》1987:296）“依附在”充當述語而

帶賓語“詞、詞組和語句之後”。這裏的“依附”只能是動詞。這種類型的被動句在

現代漢語中很多。“這個詞素也可以寫成‘的慌’，加在表示感覺的形容詞或少數動

詞後面，表示精神不爽或身體不舒適的情緒。”（《實用現代漢語》p192）中“加

在”充當述語而帶賓語“表示感覺的形容詞或少數動詞後面”。這裏的“加”只能是

動詞。同理“用在”中的“用”不可能是介詞, 因爲在現代漢語中沒有“虛詞+虛詞”構

成述語的例句。動詞“用”出現在被動句時, 它也具有引進方式、手段等功能。

劉月華、潘文娛、故韡等在《實用現代漢語語法》(2001:263)中對於介詞有

如下敍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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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詞是虛詞的一種。大多數介詞是由動詞虛化而來的，因此介詞的語法
特徵還與動詞有某些相似之處。介詞位於名詞（短語）、代詞前，與名詞
（短語）、代詞構成介詞短語。介詞後的名詞或代詞是介詞的賓語。介詞
短語在句子裏作狀語，作用是介紹出跟動作行爲、性質有關的時間、處
所、方式、範圍、對象等。例如：
①我在家等你。（處所）
②弟弟比我高了。（比較對象）
③他們對於提高產品質量很重視。（對象）
例①“在家”表示動作行爲發生的處所。例②“比我”指出比較的對象或基
準。例③中“對於提高產品量”表示“重視”的對象。」

劉月華等認爲介詞是由動詞虛化而來的，因此介詞的語法特徵與動詞有些

相似，而且介詞可以跟名詞(短語)、代詞一起構成介詞結構充當狀語。他們擧了

介詞“在”、“比”、“對於”等例子。但“用”的狀況與它們有所不同。

劉月華、潘文娯、故韡等人在《實用現代漢語語法》(2001:703)中有以下論

述：

「(三)前一個動詞(短語)表示後一個動詞(短語)所表示的動作的方式(或手
段、工具)。例如：
①阿里用左手寫字。

②中國人都用筷子吃飯。

③明天我們坐飛機去上海。

④那位空姐笑着對我說：“沒關係。”
⑤媽媽騎自行車走了。

⑥老師握着我的手說：“再見。”」

劉月華等將表示手段、方式、工具等的“用”、“坐”、“笑”、“騎”、“握”等都
看成動詞有一定的道理。9)“阿里用左手寫字”、“中國人都用筷子吃飯”都能轉換

9) 李臨定在《現代漢語動詞》(1990：133)中有如下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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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阿里寫字用左手。”、“中國人吃飯都用筷子。”, 這點證明“用”很難說已經發

生虛化了。劉月華等將“在”、“比”、“對於”等歸於介詞, 而將“用”分析成動詞是

有道理的。

由於介詞是由動詞演變而來的，因此會産生動介糾結的現象。多數學者主

張具有引進手段、方式等用法意義時, “用+賓語”是介詞結構, 但這我們通過分析

認爲“用字結構”出現在句子中時, “用”仍然是動詞。

5. 結論

綜上所述, 我們得出如下的結論:

1)關於“用字結構+vp”或“用字結構+來/去+vp”結構中“用”的詞性, 目前比較

有影響的說法是: 具有引進手段、方式等用法意義時“用+賓語”是介詞結構。但

“動詞+賓語”也能引進手段、方式等, 因此我們認爲“用字結構”不一定是介詞結構

而可能仍然是動賓結構。

2)“介詞+賓語”與“動詞+賓語”之間有密切關係, 但也有差異。介詞應爲除介

詞功能外不用作動詞, 但動詞總是有可能出現“兼類”現象。前者不能充當謂語的

中心成分而後者能充當謂語的中心成分。“用+賓語”結構也可以用作謂語的中心

成分, 這時“用”的詞彙意義基本相同。因此我們認爲這樣的“用”是動詞。

「單音節動詞大多表示具體動作的動詞, 如: “咬、咽、舔、嘗、聽、說、喊、哭、唱、罵、

跑、踢、走、追、坐、躺、爬、擠(以上是表示身體某部分動作的); 摸、摘、拿、拍、提、

撕、搬、拔、揀、鋪、扶、扔、捉、關、按、貼、掛、卷、揭、戴、穿、脫(以上是表示可
以不憑藉工具而用手的動作的); 捆、包、挖、埋、堵、修、釘、磨、碾、鋤、織、染、縫、

剪、刷、燙、梳、掃、鎖、炒、炸、切、寫、塗、畫、騎(以上是表示需要憑藉某種工具而進
行某種動作的)”
可以看出，單音節動詞一般是具體動詞，是日常常用動詞，用於口語。從變化和組合來看，單
音節動詞大都比較自由，一般可以具有§1.4所指出的動詞可能有的組合變化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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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用字結構+vp”或“用字結構+來/去+vp”結構中, “用”後面有時可以出現

時態助詞“了”。 此外, “用”與“不用”的對應現象, 以及“用”在被動句中的使用情

況等都有助於判定“用”的詞性。這種現象都與介詞無關, 而與動詞有關。

4)基於這種認識, 我們認爲不管“用”出現在哪裏一律都應是動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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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tudy on the Double Classification of the Term “Yong” as Verbs and 

Prepositions

Kim, Jong ChanㆍJia Baoshu

There are two main different classification for the term “Yong”. Some argue 

that “Yong” can be classified as a verb and preposition.

The people who claim “Yong”has two classifications argue that “Yong” and its 

object are used in sentences with an adverbial function or meaning, “Yong”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a preposition. If that structure consists of the main predicate , 

then it should be classified as a verb.

If we just consider a word′s function in a given sentences, when we judge a 

word’s classification, there would be  many double classification words in Modern 

Chinese.

On the other hand, others argue that whether “Yong + object” structures 

function as an adverbial or not, “Yong” is just still a verb.

My opinion , as I will argue in this paper, is that while the structure of “Yong 

+ object” can be used as adverbials, it  also can be used as the main predicate 

in sentences. Considering this, I  argue that “Yong” is a verb.

Key words : Prepositions, Verbs, Transitive Verbs, Object, Pre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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